
书讯

本报讯（通讯员 紫苏）近日，
作家楚成东报告文学集《屋檐下的
风景》出版发行并举行了研讨会。
书中收录了楚成东近年来创作的
25篇报告文学，作家以真诚温暖的
笔触，讲述了身边平凡人的坎坷境
遇，以及他们在困厄中活出自我的
不凡历程，是烟火人间，是百味人
生，是生命无尽的正能量。山东省
写作学会会长韩品玉、评论家王景
科、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铁流等
数十位知名学者和媒体人参加了
研讨会。

在《屋檐下的风景》中，作家用
温婉的笔触，刻画了他所知所爱的
凡人群像。在研讨会上，韩品玉先
生认为《屋檐下的风景》有“三长”

“三短”。“三长”：真实的生态性、鲜
明的地域性、精当的艺术性。“三
短”：在把握语序节奏方面需改进、
再版可根据内容性质区分板块、创
作题材选择可继续做功课。铁流
先生认为，《屋檐下的风景》弥漫着
烟火气，每一篇都像一个小水滴，
人生的酸甜苦辣尽皆有之。“屋檐”
两个字，焕发出一种乡愁，也焕发
出人生的百态。作品中的一个个
人物，虽然只是一个个不起眼的螺
丝钉，但却带有历史的温度、时代
的筋骨，最温暖也最朴实。

王景科先生认为，《屋檐下的
风景》这个书名起到画龙点睛的作
用，从书名到内容有“四气”：接地
气、烟火气、不俗气、很大气。他认
为，报告文学是文学的“轻骑兵”，
报告文学可以散文化，但不能小说
化，必须是真人真事真感情，报告
文学散文化很重要。该书做到了
文学与报告的统一，叙述与描写的
统一，记叙与议论的统一，抒情与
点评的统一。

《屋檐下的风景》
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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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书店将于14日上午10时举行
作家孙为刚《最忆是故乡》新书分享会，笔
者受到邀请，免不了有点小兴奋。

上个月，孙为刚洋洋60余万字的散
文集《最忆是故乡》出版，正像为此书作序
的著名作家、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石英
老先生所说，为刚的作品，是“充溢着人间
正气的篇章”“为刚人勤笔勤，对一些有意
义、有意思的片段，往往诉之于文学，成为
他生命的记录，人生道路上的里程标示，
社会生活闪光的投影，乃至历史留言簿上
擦拭不去的页面”“多年来的历练，为刚绝
不屑于做‘平妥’或‘板正’的文字匠，而是
在扎扎实实中有突破，在纯朴中见练达，
在正道中有洒脱，在文质中寓智慧。他从
不故作幽默，但读来却时觉有趣；他从不
生硬填写‘学识’，但他懂得让别人有所启
悟、有所获得这个道理，在他的文章中最不
乏让人觉得有新鲜感的实货”。

岁月不声不响，纵使到了暮年，本来
可以专享天伦之乐了，然而，这并不能折
损孙为刚的心香所在，老骥伏枥，志在千
里，他依然马不停蹄地醉心写作。

2018年，我参加了孙为刚散文集《跨
越太平洋》研讨会，之前，他已结集出版了
《冲出涡流》《远洋渔歌》《酝酿才能芬芳》
《乡亲》等书，我曾经在研讨会上这样感叹：
“在我的思维定式里，为刚如果三年不出新
书，就属非正常了。勤于笔耕的人，其犁铧
总是闪着鲜亮的光，而正是那闪光之处，总
给人以莫名的憧憬。”抑或先厚积而后薄
发，四年来，为刚相继出版了《昆嵛山下的
传奇》《烟台味道》《我与报史二十年》《最忆
是故乡》以及其他数部主编的史志作品。

记得上世纪90年代，我曾经以学校
的名义邀请孙为刚到鲁东大学为大学生
们搞了一场报告会。主持会议时，我第
一句问大家：“同学们，你们读过高中语
文教材里的《远洋渔歌》吗？”大家异口同
声地回答：“读过——孙为刚！”

“今天，我为大家请来了这位作家，他就
是《远洋渔歌》的作者孙为刚！”学生座席上出
现难以平息的骚动，掌声经久不息……

1998年夏，为刚的散文《烟台的海》在
《人民日报》刊发，数年后被选进了小学课
本。暑假里，我发现一波又一波的南方小
学生夏令营涌进了我所工作的鲁东大学，
原来，他们是奔着烟台的海来的。好多小

朋友说，连他们的家长也都想来看看烟台
的海。

《烟台的海》应该是为刚的代表作。
在他的笔下，海之冬日的凝重、春日的轻
盈、夏日的浪漫和秋日的高远，以及在大
海的波映下，勤劳烟台人的幸福生活跃然
纸上，文美海美人更美，这是一幅令人神
往的画卷。

他的每篇作品，差不多都是小小的情
感剧，不管是一草一木、一粥一饭，还是某
人某事，都散发着乡土气息，且激发着正
能量。

我们一家人包括我的兄弟姊妹都很
喜欢读孙为刚的作品，特别是喜爱他的散
文。老伴曾说：“为刚的散文，不仅文笔很
好，而且思想性也很深邃。在他的笔下，
语言温和，感情细腻，天线架得很高，又很
接地气。”我们每每读到他新出版的散文
集，又期待着他的下一部。

我与为刚从13岁开始就是招远一中
的同班同学，而且都是学校的学生干
部。平日里一起摸爬滚打，加之特殊年
代的历练，使我俩在同学的纯洁友谊上
更进一步升华为家庭世交，就连为刚的
母亲与我母亲、我们的兄弟姐妹和我们
的下一代，也都相互交往。应该说，我对
为刚比较熟悉。

为刚只上过一年我所供职的烟台师范
学院进修班，之前是初中学历，而且初中也
只学习了一年文化课。他在文学界崭露头
角，特别是他进入中小学课本的两篇文章，
曾经获得他的老师——著名作家萧平教授
和民俗作家山曼教授的特别赞赏。萧平曾
这样对我说：“孙为刚的文章能够在中学课
本里占有一席之地，尽管不能说是经典，至
少也是范文了，烟师作家群里又多出了一
位值得品味的年轻作家。”

初中毕业前一年，为刚时任武装部
长的父亲罹患重症撒手人寰，为刚的母
亲冯吉美，这位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
的贤惠女性，因为要照顾病入膏肓的丈
夫辞掉了工作，一家五口人要生活下去，
重担落到了长子为刚身上。初中毕业，
他在继续读书还是做工养家糊口的选择
中徘徊过。在那些日子里，他经常跑到
我家的自留地里干些农活儿，同我讲起
心中的郁闷。他不到17岁就到工厂务
工，先是木工，后是钳工，就在一锤子一

榔头干活的同时，他也没有放弃对文化知
识的孜孜以求。我读高中，他只有羡慕的
份儿，但他借到我用过的课本，没人辅导
却能无师自通。

为刚喜欢写作。1966年春，我俩还
不到14岁，曾经一起向《中国少年报》投
过稿。1969年“五一”前的一个周六晚
上，我应为刚之约到他的招远农机厂宿
舍，在那里熬了整整一个通宵，共同起草
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庆祝工人阶级的伟
大节日》。现在看来很可笑，那时我们并
不知道报社的社论是怎么完成的，竟自不
量力地给人民日报写起了社论。后来，这
个幼稚的举动被我们二人作为历史笑料
尘封在记忆中。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后，为刚
首次在《烟台日报》《大众日报》刊发出一篇
纪念性散文诗，字里行间流露着火一样的情
感。我当时在英语系读书，同学卞喜玉是我
们班普通话读报小组的成员，她曾含着泪、
饶有情感地朗读了这篇散文诗。再往后，
这位当年朗读为刚作品的女同学变成了我
的恋爱对象，也就是我现在的老伴。

为刚后来能够连篇累牍地在报纸上发
表文章，基于他的勤奋劳作。他的散文、报
告文学、长篇通讯，留下了一个有志追寻者
的足迹，蕴含着经久不衰的家国情怀。

他本是一名像样的钳工，就业伊始还
干过造纸厂的纸浆搅拌工。他把行将投入
搅拌机里的旧书挑出来阅读，像一个勤劳的
小蜜蜂，紧紧盯住书中的花蕾不放。在七年
的钳工生活中，他把晚间时间用来读自己的

“夜大学”，并且时不时地练一练笔。由于他
发表的文章越来越多，引起县工业局领导的
注意，将他破格提拔为工业局的秘书和办
公室主任。七年后，他又被《烟台日报》挑
选进报社做记者，并担任了专刊部主任。
从钳工，到高级记者和知名作家，他在一步
步践行中完成了令人羡慕的人生嬗变。

失败者总有借口，成功者总有目标。
为刚同志是一位成功者，因为他一直在强
烈的希望中拼搏，与命运抗争。在他编撰
的数以千万字计的著述里，闪现着他的矢
志不渝，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这就是我从小交往的老同学，我所认
识的作家孙为刚。今年是为刚的本命年，
他年逾古稀，却从不歇脚，新作再次出版，
我仿佛又听到大漠的驼铃声……

他从车间走来
——我所认识的烟台作家孙为刚
孙桂廷

孙为刚

社保基金 护佑民生

冒名顶替就医、超量重复开药、不合理收费……

烟台严厉打击工伤骗保行为
工伤保险是维护职工权益的重要保障

措施，但是一些不法分子采取各种非法手
段骗取保险金。日前，烟台市社保中心发
布了两个典型案例，提醒企业、职工、工伤
保险协议医疗机构，不可冒名顶替就医、超
量或重复开药、不合理收费等，烟台市将保
持打击欺诈骗保行为的高压态势，守护社
保基金安全。

某市某不法企业为了既逃避为职工缴
纳工伤保险，又能让发生工伤的职工获得工
伤保险赔偿，只为少部分职工缴纳了工伤保
险。未缴纳工伤保险的职工发生工伤时便
冒名顶替就医，后经职工举报，工伤经办部
门迅速查实，并对该企业作出相应处罚，责
令退回工伤职工报销费用，并对协议医疗机
构负责人进行诫勉谈话，年底扣除保证金作
为处罚。

某市工伤职工孙某军，劳动能力鉴定
为三级，工伤病情较重且患有尿毒症，后期
尿毒症做鉴定与工伤存在因果关系，相关
治疗费用享受工伤保险政策报销，经办机
构工作人员在联网结算费用审核中发现，
该职工就诊药品用量远远高于处方规范
量。经工作人员调查，该职工将药品以低
于市场的价格卖给病友从中获利。经约
谈，相关医师承认给孙某军超量开药、重复
开药的违法行为。查实后，责令孙某军全
额退回违规费用，在协议医疗机构年度考
核中扣除该医疗机构10分作为处罚。

当职工在工作时间发生意外事故，或
者是患职业病，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
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
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
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
病进行治疗，享受工伤医疗待遇，职工住院
治疗工伤的伙食补助费，以及经医疗机构
出具证明，报经办机构同意，工伤职工到统
筹地区以外就医所需的交通、食宿费用从
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
伤害或者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
伤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
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

治疗工伤所需费用符合工伤保险诊疗
项目目录、药品目录、住院服务标准的据实
报销。工伤职工治疗非工伤引发的疾病，
不享受工伤医疗待遇，按照基本医疗保险
办法处理。工伤职工到签订服务协议的医
疗机构进行工伤康复的费用，符合规定的，
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工伤保险基金是广大职工的救命钱、治

病钱，决不容许欺诈骗保行为的存在。烟台
市社保中心介绍，部分协议医疗机构存在不
合理收费、串换项目收费、超工伤保险支付限
定范围等一些不规范行为。“随着工伤保险基
金监管的条例、办法越来越完善，类似情形的
处罚将会更加严格。”市社保中心工作人员提
醒协议医疗机构，要严格执行《工伤保险协议
管理考核办法》，规范工伤保险基金使用和工
伤医疗服务行为，还要做好工伤保险基金拨
付的第一把关人，防止不法分子冒名顶替就
医骗取工伤保险基金，协助工伤保险经办机
构保证基金安全运行，维护好工伤职工的合
法权益。 小娱 张程远 王栋栋


